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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船隻為主要的交通工具時期，因澎湖群島及附近海域位於航海要道，及本

身具有戰略地位，來往船隻甚為頻繁，船難及沉船事件的消息未曾中斷，澎湖因

而成為一個值得深入調查與發掘的沉船敏感地區。例如荷蘭及清代的檔案中，收

錄了在澎湖海域發生的船難事件記錄，除了荷蘭商船外，往返臺灣及福建的清代

官方的巡哨船及戰船的數量甚多，巡哨船及戰船以運送的貨物、載運兵糧及軍餉

為主。值得注意的，1984年1月，一艘高雄籍漁船的船員，在澎湖列嶼北方海域

發現了木造古沉船，撈起了三座古砲。爾後，1995年起，在國立歷史博物館主導

下，於澎湖進行沉船探勘與挖掘，此為著名的「將軍一號」探勘及挖掘。除此之

外，根據歷史文獻的記載及從事水下活動者的回憶，事實上，澎湖群島及附近海

域中，仍有存在一定數量的沉船及相關之水下文物，有待以先進的水下探勘技術

來進一步的發掘。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臺灣及澎湖附近海域的沉船，其來源以戰爭之影響

為主，此因美國軍機的轟炸，以及日軍為防止美軍突擊，自行沉入海港要道的各

類型船隻。中央政府遷臺後，於1950年起，展開臺灣及澎湖附近海域全面性的沉

船調查與打撈，澎湖馬公港及其附近海域為中心的沉船，亦為此一調查與打撈計

畫中之重點。航行安全之需要，固然為沉船調查與打撈之原因，以出售沉船之經

*	 感謝評論人及審查人提供的修正意見，惟文稿內容由作者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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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來挹注修建港口設施，亦為考慮之主要因素，而軍事意涵亦不可忽略。自1945

年起，駐守澎湖之海軍即已進行調查與打撈，以日本的軍用船隻為主，類型有軍

艦、潛水艇及油船等，為了日後進行澎湖附近海域的沉船調查，有關這一段沉船

調查與打撈的歷史過程，有必要予以釐清與重建。本文運用國防部所收藏之檔案

及報紙，並口述訪問曾參與沉船調查之潛水人員等，以澎湖馬公港為中心，探討

戰後海軍與臺灣民間機構進行之沉船的調查及打撈經過，及其在建構臺灣海域沉

船打撈史之意義。

關鍵詞：馬公港、澎湖海域、海軍、將軍一號、沉船發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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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沉船打撈或發掘，充滿了奧秘與想像，一向是個吸引人的議題，備受國際的

注目與關心。1臺灣及澎湖附近海域，向為各國船隻往返東亞海域的主要航道，

受到季風、颱風及海流、地形結構的影響，發生海難事故之船隻數目甚多，成為

水下考古人員發掘沉船的敏感地帶2，澎湖海域尤其是一個無法忽略之打撈沉船

的地區。馬公又稱媽宮，從明代及荷蘭以來，即為澎湖重要的港口，具備東亞海

域之轉口港的多元功能。自荷蘭、清代及日本的相關資料中發現，在臺灣及澎湖

附近海域中，至少曾留下超過400件以上的沉船記錄，其中澎湖及馬公港及附近

海域的沉船數目，超過100件以上，亦即約有四分之一的沉船，為發生沉船記錄

比例最高的海域3，增加了沉船發掘與遺址的機會。4

從18至20世紀，不乏在澎湖附近海域及馬公港發現沉船遺物的記錄，例如

1773年（清乾隆37年），在海上捕魚之漁民，於澎湖船篷嶼附近撈獲沉船的物

資，包括銀條、庫銀等。5又如日本統治臺灣時期，1908年（明治41年）4月30

日，於馬公港，日本軍艦松島號發生火藥爆炸，造成船隻沉沒之事件。6

1	 Nigel	Pickford,	The	Atlas	of	Shipwreck	&Treasure, 	London:	Dorling	Kindersley	Limited,	1994.	

2	 參見：吳春明，《環中國海沉船－古代帆船、船技與船貨》(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年8月)。

3	 湯熙勇主持，「台灣附近海域水下文化遺產歷史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計畫編號：S96-14），行

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委託，民國98年8月。

4	 臧振華、李麗芳主編，《澎湖馬公商港疑似沉船遺址調查評估報告》（臺中：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

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2008年12月）；陳信雄主持，《澎湖馬公港出水文物調查研究計畫期

末報告》，委託單位：澎湖縣文化局，2007年12月。

5	 這一些物資來自清代官方的船隻，其總值達2,434餘兩，漁民將持所撈獲之銀條至媽宮兌換，方被

駐守於八罩汛之海防人員所查獲洪安全主編，《清宮宮中檔奏摺臺灣史料（八）》（臺北：國立故

宮博物院，民國92年9月），頁100。

6	 軍艦設備與物資之打撈工作，在日本海軍主導下，馬公人民亦參與其中，撈起之船隻設備與鐵

材，除了予以保存外，其餘運送至廈門等地出售高啟進訪問，（媽宮吳陳秋錦女士訪問記），收

於高啟進、鄭紹裘及曾文明合著，《澎湖耆老口述歷史紀錄》（澎湖：澎湖縣文化局，民國95年12

月），頁62；顏妙幸，〈1908年「松島號」艦之爆炸及打撈事件---日本軍艦沉沒在澎湖馬公港內的

經過〉，2009年，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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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20世紀初期，因為鐵價高昂，為了取得鐵器來販賣，有一些臺灣人民更

將注意力轉移到海底的沉船，故有船隻穿梭於臺灣及澎湖附近海域來尋找沉船，

亦有所收獲。值得注意的，1995年，國立歷史博物館進行沉船的調查與發掘工

作，在澎湖大塭海域發現之沉船（「將軍一號」船），開始進行水下發掘工作。

國立歷史博物館進行「將軍一號」船之實勘及試掘，從該船的木質及結構、陶罐

等船載貨品研究，判定其為清代中期航行於福建及臺灣的商船。7「將軍一號」

船之發掘工作，在建構臺灣沉船與水下文物之調查與發掘史上，實具有不可以忽

略的階段性意義。8

臺灣曾經執行之沉船調查與發掘工作，並不止於上述之澎湖。事實上，還有

一次由我國海軍主導，結合公部門與民間的力量，並引進日本團體支援水下沉船

調查技術，針對臺灣及澎湖附近海域進行全面性的調查與發掘，其規模為空前，

惟此一過程與其具有之意義，尚未受到學術界等之注意。1945年9月起，包括在

菲律賓及越南等地政府，基於航行安全或財政等多重因素，投入調查與打撈沉船

工作，臺灣也不例外。我國海軍所調查之沉船，以日軍所屬之軍艦或其徵用之商

船為最多，於194年5後，充斥於臺灣及澎湖附近海域中。9 

海軍總司令部（以下簡稱海軍）負責臺灣附近海域沉船調查的機構，包括其

後又加入包括交通部、臺灣行政長官公署（至1947年5月，改組為臺灣省政府）

等中央政府之部門和地方政府；惟從海防、船道安全維護及沉船打撈之設備和技

術等衡量，海軍的角色最為重要，在澎湖的沉船調查與打撈，即為一個最明顯的

例子。依據國防部檔案之記錄可知，1945年10月起，駐守澎湖之海軍負責處理

7	 黃永川等撰述，《澎湖海域古沉船發掘初勘報告書》，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996年；黃永川主

編，《澎湖海域古沉船發掘將軍一號實勘報告書》，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997年。

8	 對於臺灣沉船與水下文物之調查與發掘過程之建構，可以分期與不同重點來探討，此非本文之重

點。參見黃永川，〈水下考古的價值與本世紀重大成就－從澎湖將軍一號沉船考古談起〉，《海峽

兩岸水下考古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於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編（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

民國89年12月），頁47-72。

9	 海上勞動協會編，《日本商船隊戰時遭難史》（復刻版）（東京：成山堂書店，200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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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之沉船事務；其後，雖由交通部成立專責單位處理沉船事務，惟海軍的參與

及功能仍居關鍵性地位。沉船打撈對戰後臺灣的經濟、航道及財政等均有所影

響，例如對臺灣沉船打撈業的興旺與鋼鐵器材的補充等有所助益，實有必要深入

探討，本文以澎湖個案研究內容為主，亦為臺灣海域沉船調查與打撈研究議題的

一個開始。

臺灣附近海域沉船的處理範圍與方式，以港口為核心，再向港口之外圍海域

逐漸擴展，並跨入接近中國大陸沿海一帶，也有因不同的需要與考量而有特殊的

沉船調查安排。10馬公港為重要的軍用與商業港口，其港內及港外航道之沉船，

打撈具有急迫性。本文針對1945－1960年間，我國海軍處理澎湖馬公港之沉船

為中心，包括處理沉船的方法等，並分析在建構臺灣海域之沉船打撈史中所具有

的意義。有關此一時期之沉船調查和打撈資料，收藏於國防部史政管理單位內，

為《國防部史政檔案》的一部份。該檔案的內容，包括戰後臺灣附近海域之沉船

調查及打撈的過程等，為研究臺灣打撈沉船之完整及重要的資料。同時，經過日

本人訓練與養成之澎湖籍潛水人員，他曾經參與本文所探討之沉船調查工作，其

回憶具有參考之價值11；與臺灣海域之沉船調查和打撈議題相關之著作，同樣有

參考之必要。12對沉船的處理，本文稱呼為打撈，暫不用發掘，實為符合1946-60

年代之文獻記載與處理沉船的方法。

10	 例如尋找日本沉船阿波丸。

11	 如筆者於澎湖訪問一位實際參與打撈日本沉船工作之蔡寶生先生，蔡先生高齡85歲。	

12	 如劉芳瑜，〈海軍與臺灣沉船打撈事業(1945-1972)〉，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9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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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沉船調查組織的成立與調整

為了恢復澎湖各港口的功能，清除航道及港側之沉船，即為接收澎湖後之海

軍的基本要務。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臺灣及澎湖後，海軍設立臺澎要港司令部，派

海軍第二艦隊司令李世甲擔任司令一職，另在澎湖設立海軍臺澎辦事處；其後，

於1946年7月，改為臺澎區專員公署（以下簡稱臺澎專署），負責人為高如峰，

由其肩負起接收及整頓臺灣各港口的日本船艦之工作，並兼及相關沉船事務的調

查處理。13 

為了提高馬公港內之沉船處理之效果與增加參與的機構，1946年11月末，

臺澎專署設立了「馬公港區沉船打撈委員會」，依據該打撈委員會之組織條例，

由駐臺澎區專員公署馬公辦事處處長擔任常務委員，委員包括臺澎專署、臺灣省

行為長官公署及馬公要塞司令部、臺灣供應局等所指派之人員等，另聘請澎湖縣

長等為委員。14依照1946年12月30日通過之〈打撈沉船辦法〉相關規定，沉船打

撈委員會「以交通部代表為主任委員」（附件一），然「馬公港區沉船打撈委

員會」則由臺澎專署之代表負責，而交通部並未有代表出任，其原因與交通部認

為，清理港道及打撈沉船應屬其職掌，並應由交通部組織打撈沉船委員會統籌辦

理。15

在該沉船打撈委員會委員會下，分設三組，負責督導打撈沉船及物資等工

作。1946年9月15日，正式組成委員會，除了常務委員外，委員包括傅緯武縣

13	 〈海軍總司令部電高如峰〉，民國35年5月29日，	《臺澎金馬區沉船及物資打撈案（一）》，檔號

628.4/4010，總檔案號00029845，《國軍檔案》。

14	 〈海軍總司令部駐臺澎區專員公署馬公港區沉船打撈委員會組織條例〉共有9條。《臺澎金馬區沉

船及物資打撈案（一）》，檔號628.4/4010，總檔案號00029845；〈桂永清電臺澎辦事〉，民國35年

11月30日，《臺澎金馬區沉船及物資打撈案（一）》，檔號628.4/4010，總檔案號00029845，《國軍

檔案》。

15	 國防部快郵代電〉，港字第423號，海軍總司令部於民國36年1月17日收，《臺澎金馬區沉船及物資

打撈案（一）》，檔號628.4/4010，總檔案號00029845，《國軍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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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馬公要塞部代表、海軍馬公造船所等5人，並召開第一次委員會議，由馬公

辦事處處長葉心傅主持。至同年9月29日，加入由臺灣行政長官公署所指派的人

員一人。16至1946年11月17日，高如峰專員以馬公港的打撈事宜已經獲得核准，

電請海軍總部撤消打撈委員會17；其後，又以上海聯合國救濟總署設有打撈組

織，可以提供免費打撈服務，要求取消打撈委員會。18此與軍政部海軍署的態度

有關，起初，該部希望由臺灣區海軍辦事處高如蜂專員主持19；惟海軍總部認

為，該打撈委員會「祇能認為臨時督導性質，並非正式打撈機構，並非正式打撈

機構」，故於打撈工程結束後，「即行撤銷」。20至1947年3月，臺澎區專署馬

公辦事處改成海軍馬公區巡防處，而馬公港區沉船打撈委員會予以撤銷，而沉船

打撈經蔣中正主席核定，責成由海軍全權處理。21其後，由海軍第三基地司令部

轄管，相關沉船調查與發掘工作由海軍第三基地司令部與馬公區巡防處辦理。至

1948年5月，海軍第三基地司令部改為海軍第三軍區司令部；1949年，海軍第四

基地司令部調整為澎湖要港司令部，顯示出澎湖之戰略性重要性地位的提升。惟

至1949年10月，由海軍第二軍區司令部負責澎湖防務轄管澎湖要港司令部及馬

公區巡防處，沉船調查與發掘工作由後二者負責。

16	 〈國防部海軍總司令部駐台澎區專員公署代電〉，雄字第1690號，民國35年10月16日，《臺澎金馬

區沉船及物資打撈案（一）》，檔號628.4/4010，總檔案號00029845，《國軍檔案》。	

17	 〈海軍總司令部文件摘由〉，政港字第162111號，民國35年11月30日，《臺澎金馬區沉船及物資打

撈案（一）》，檔號628.4/4010，總檔案號00029845，《國軍檔案》。	

18	 〈海軍總司令部港務處簽呈〉，民國35年11月3日，《臺澎金馬區沉船及物資打撈案（一）》，檔

號628.4/4010，總檔案號00029845，《國軍檔案》。

19	 〈軍政部海軍署電稿〉，民國35年6月29日，《臺澎金馬區沉船及物資打撈案（一）》，檔號

628.4/4010，總檔案號00029845，《國軍檔案》。	

20	 〈海軍總司令部稿〉，政港字第162111號，民國35年11月30日，《臺澎金馬區沉船及物資打撈案

（一）》，檔號628.4/4010，總檔案號00029845，《國軍檔案》。

21	 〈第三基地司令部臺北辦事處報告〉，民國36年3月31日，《臺澎金馬區沉船及物資打撈案

（一）》，檔號628.4/4010，總檔案號00029845，《國軍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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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沉船的數量統計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留給澎湖各島嶼上的，為斷垣殘壁與滿目瘡痍，

亟待重建；澎湖附近海域及馬公港內，也是殘破不堪，沉船隨處可見，例如露出

海平面之日本沉船，呈現一種特殊的景觀。這一些沉船的來源，與美國軍機的破

壞有關。因為日本統治時期，在臺灣軍事防衛佈署中，澎湖向為重要的軍港所在

地，其後，更成為南進政策下的主要基地，為日本軍方船隻之提供修繕、人員

及補給品之登船，為阻撓日軍對東南亞之日軍進行運補，澎湖因此往往成為美國

空軍出擊的重點。22（圖一及二）另一方面，為防止美軍船隻的進入及軍人的登

陸，日軍曾採取自行炸毀其所屬船隻之方法，即在馬公港口之內及外側之沉船，

為澎湖及馬公港增加沉沒的船隻數量。

圖 一 ： 1 9 4 5 年 4 月 上

旬，停泊於馬公港之日

軍艦　遭受美軍轟炸機

後起火燃燒。

資料來源：

澎湖縣政府文化局、澎

湖開拓館主辦，「澎湖

空襲憶往，1944-1945

特展」，澎湖開拓館展

出，2009年1月26日至

6月30日。

22	 黃有興，〈日本馬公海軍工作部對澎湖的影響－以考、訓、用澎籍員工為例〉，《澎湖研究第二屆

學術研討會論文輯》（澎湖：文化局，民國82年），頁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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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 ： 1 9 4 5 年 4 月 上

旬，停泊於馬公港之日

軍交通船遭受美軍轟炸

機後起火燃燒。

澎湖縣政府文化局、澎

湖開拓館主辦，「澎湖

空襲憶往，1944-1945

特展」，澎湖開拓館展

出，2009年1月26日至

6月30日。

臺澎專署基於對澎湖海域的所知有限，以及所配置人員的不足，為了達成

確實瞭解沉船之實際情況，考慮仰賴澎湖地方人員的支援，因而於1946年8月訂

定「海軍臺澎區專員公署獎勵人民密報前日海軍沉溺物資艦艇處理辦法」，內容

包括「如屬本軍艦艇，除打撈費外，得按台省獎勵撈船辦法，以其全部費用百分

之五獎勵之」等（附件一），以提高沉船之實際調查效果，其辦法如下，惟檢視

「海軍臺澎區專員公署迭據密報日軍藏匿物資調查統計表」，然因其辦法之實質

鼓勵性不足，澎湖人民參與的意願與興趣似乎並不高，以致於實際成效有限，例

如提供訊息者未有令其滿意的報酬23。

依據海軍臺澎專署的調查及日本留存的資料後得知，澎湖附近海域及馬公

港內的各類型沉船，其數量估計有21艘之多，在馬公港內之沉船數為5艘，以淺

香丸及御月丸為最大，兩船各約7,000噸左右，另有南進丸及白妙丸等，約800至

3,000噸不等。以淺香丸為例（表一內之編號5），為日本郵船所屬，於1944年10

23	 有的提報沉船訊息者，希望能參與沉船的打撈機會等。



44

澎湖研究　第九屆學術研討會　論文輯

月12日，被美軍機炸沉。其餘4艘船隻，亦於1944年炸沉；碧水丸及北比丸，則

於1945年分別沉沒，皆因美軍之猛烈空襲所造成的。24

至於沉沒在海底深處之沉船數，即目光能力不及，因資料所限，暫無記錄。

此外，在馬公港外的主航道上，有東雲丸及寶嶺丸兩艘船，均為1,500噸重（表

一），而沉船的分佈地點及位置（圖三）。沉船的類別，包括運油船、驅逐艦貨

船等。從（表一）中可知，這一些沉船，有的船身露出海面，也有的沉沒於海水

下，最深者僅為10米左右，至於有無沉沒於更深的海水下，則不得而知。由於沉

船對進出馬公港之各類型船隻航行安全有不利之影響，故成為海軍首批打撈的對

象。

表一：1950年澎湖海域沉船名稱及地點

24	 海上勞動協會編，《日本商船隊戰時遭難史》（復刻版），頁117-119、135。	

資
料
編
號

沉船名稱 國籍 船隻性質 噸位 沉船地點 沉船位置座標 沉水情形 備註

1 23號南進丸 日本
重油運輸艦/ 
油船

800 澎湖港
東經 119°∘31' 13"
北緯 23∘34' 07" 

沉水約10米 ●

2 白妙丸 日本
貨船/日本陸
軍御用船

2,812
澎湖港/金龜頭
與西嶼中間

東經 119°∘32' 18" 
北緯 23∘34' 02" 

沉水約8米/沉
船主體中尾部
沉水22M（低
潮20M，埋沙
約4M）

●

3 26號南進丸 日本
重油運輸艦/ 
油船

834 澎湖港
東經 119°∘32' 34" 
北緯 23∘35' 50" 

沉水約3米 ●

4 ∘∘號 日本 驅逐艦 1400 馬公港
東經 119°∘32' 45" 
北緯 23∘33' 05" 

沉水約7米

5 淺香丸 日本
運輸艦/貨船
/遠洋客貨輪

7,398
馬公港/與淺香
丸毗連

東經 119°∘33' 01" 
北緯 23∘32' 09" 

沉水約21M
（低潮16M，
埋沙約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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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海上勞動協會編，《日本商船隊戰時遭難史》（復刻版）（東京：成山堂書店，2007年9月），
頁119、135；湯熙勇，2009，《〈台灣附近海域水下文化遺產歷史研究計畫〉》（計畫編號：
S96-14），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資總管理處籌備處委託研究計畫成果委託。

6 御月丸 日本 運輸艦/貨船 6,440

馬公港/港內靠
近澎湖測天島
要港部第七碼
頭

東經 119°∘33' 25" 
北緯 23∘32' 41" 

露 水 面 / 沉 水
19.5M（低潮
16M，埋沙約
3.5M）

●

7 近油丸 日本
重油運輸艦/ 
油船

834 馬公碼頭 　 艉部沉水

8 海軍重油船 日本 油船 300 　 　 　

9 海軍方船 日本 方舟 100 　 　 　

10 海軍曳船 日本 洩船 100 回角嶼 　 露水 ●

11 海軍水船 日本 水船 150 馬公港 　
已撈起因漏水
尚未浮起

●

12 東雲丸 日本 貨船 1500 澎湖港
東經 119°∘32' 12" 
北緯 23∘38' 32" 

露水 ●

13 寶嶺丸 日本 貨船 1500 澎湖港
東經 119°∘32' 12" 
北緯 23∘38' 42" 

露水 ●

14
2 2 4 號 驅 潛
艇

日本 驅潛艇 100 港外
東經 119°∘26' 48" 
北緯 23∘32' 01" 

方位不明勘測
困難

●

15
2 2 7 號 海 軍
曳船

日本 洩船 150 港外 　
方位不明勘測
困難

●

16 北比丸 日本 貨船/客船 1500 港外
東經 119°∘32' 24" 
北緯 23∘27' 25" 

方位不明勘測
困難

17 151號驅潛艇 日本 驅潛艇 100 港外
東經 119°∘40' 26" 
北緯 23∘33' 05" 

確實位置尚待
勘測

18 143號運輸艦 日本 運輸艦 不詳 良文港附近
東經 119°∘40' 28" 
北緯 23∘32' 34" 

●

19 T20運輸鑑 日本 運輸艦 　
澎湖縣吉貝村
白沙濱

東經119°∘36' 40"
北緯25°45' 25"
因二度颱風，
向南移動350米。

　 ●

20 110號砲艇 日本 海軍砲艇 300 　
東經 119°∘43'
北緯 23∘35'  

　 　

21 碧水丸 日本 572 馬公沖

●為沉船已打撈。



46

澎湖研究　第九屆學術研討會　論文輯

圖三：戰後澎湖

馬公及附近海域

的沉船位置

資料來源：

國防部史政局，

2008年。

四、海軍與澎湖縣政府合作打撈沉船

1945年8月，日本宣佈投降以後，為了維護航行安全與航運暢通之需要，處

理沉船是勢在必行的工作，惟打撈清除包括臺灣沿海等之沉船，需要有相關法令

的依據和經費的支援，就前者而言，中央政府制訂有關沉船打撈的辦法與規則，

包括如前述之〈打撈沉船辦法〉，及1947年1月7日，行政院公佈之〈打撈沉船

辦法實施細則〉25等，海軍依照其特殊情況，於1947年11月8日，另行制訂〈海

軍打撈沉沒艦船規則〉。26至於經費，在中央政府因財政拮据而無法挹注之下，

25	 〈打撈沉船辦法實施細則〉於1947年10月12日修正。

26	 由國防部公布之〈海軍打撈沉沒艦船規則〉，共11條，說明海軍處理之沉船對象。〈海軍打撈沉沒

艦船規則〉，載於《臺灣省政府公報》，1948年春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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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部要求在海軍總司令部擔起清查及處理沉船的工作27，惟澎湖縣政府亦爭取

打撈沉船的機會。此外，日本潛水技術人員來臺灣，讓臺灣的潛水人員參與，藉

此機會學習深水潛水工作技術。28茲分述於下：

（一）海軍負責沉船打撈

中央政府以整備臺灣的國防軍力為主要之考量，為避免加重國庫的負擔，以

臺灣港口之清理費用，仰賴臺灣附近海域的沉船售賣為來源，左營港即為首例。

1946年3月，經中央政府蔣介石主席核准，左營港之清港與打撈沉船，即將撈獲

之船隻予以出售，以所得經費作為建港費用。

自1946年9月，開始進行馬公港清港工作，由海軍馬公巡防處擬定打撈相關

之打撈沉船及物資計劃外29，海軍第三基地司令遂希望能夠比照左營港清港的方

式，即以變賣沉船物件所得作為整建港口之經費，請海軍總司令部同意，其電告

之內容如下：

 「查馬公港區打撈事宜，……因經費困難，無法推進，對於清港計畫既難

完成，而對於航泊安全影響至大，且馬公港為本軍台澎重要基地之一，亟應從速

整善，以重防務，但因經費關係，擬請將該港打撈物質，按照左營港清港打撈成

案，變賣抵作工程費之外，其餘做為該港整建之需，…」30

27	 〈國防部第二廳〉，海軍總司令部於民國35年10月30日收，三？字第117號，《臺澎金馬區沉船及

物資打撈案（一）》，檔號628.4/4010，總檔案號00029845，《國軍檔案》。	

28	 〈楊松藩報告〉，民國41年10月11日於海軍總部第二署，《臺澎金馬區沉船及物資打撈案（民國35

年10月~45年7月）》，檔號628.4/4010，國軍檔案總卷號00029846號。

29	 海軍馬公巡防處，〈海軍第三基地馬公區巡防處擬具打撈本港區域沉船及物資計劃草案〉，收於，

〈國防部稿〉之附件，民國36年6月11日，《臺澎金馬區沉船及物資打撈案七（民國36年5月-39年9

月）》，檔號628.4/40104，《國軍檔案》。

30	 〈海軍總司令部簽呈/代電〉，輦澡激13953號，民國36年6月14日發，《臺澎金馬區沉船及物資打撈

案七（民國36年5月-39年9月）》，檔號628.4/40104，《國軍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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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有左營港之前例，海軍總司令遂以「在此經濟緊急措施期間內予以利

用，尚屬正當辦法」，簽請參謀總長陳誠及國防部裁示31，國防部以「現該港整

建，亟待實施」，轉呈行政院「迅賜核定，以資利用」。32國防部及行政院支持

海軍以撈取之沉船物資，做為疏濬及重建馬公港之經費33，因此，海軍開始招攬

民間公司參與沉船打撈。

馬公港外航道上，即白沙鄉（通粱村）與西嶼鄉（橫樵村）之間，有東雲丸

與寶嶺丸兩艘沉船，海軍規劃予以打撈，1948年起，由海軍與茂榮打撈公司訂約

進行打撈；其後，而美國顧問則以沉船，可以封鎖港口，維護港口安全，故建議

予以留置。然因沉船之殘餘部份，妨礙船隻進出交通要道，故高雄港務局馬公辦

事處仍請海軍同意進行打撈。34

（二）澎湖縣政府爭取打撈沉船機會

戰後，澎湖縣的財政窘困與對外聯絡困難，人民的生活條件亦不佳，因此，

澎湖縣政府積極爭取參與打撈沉船的機會，除了希望修復撈起的船隻，以之為澎

湖與臺灣或外界聯絡用之船隻，同時，出售沉船內的物資來支應地方建設等之費

用。1946年4月，在澎湖縣政府的邀請下，澎湖人楊景安協助澎湖縣政府打撈沉

船物資，並獲得海軍的支持。自1946年4月至6月，楊景安撈起淺香丸、御月丸

及南進丸等三艘日軍沉船內之物資，包括橡皮、橡膠水、揮發油及鉛等，分別存

放於澎湖縣政府與海軍所指定之倉庫內保存，旋因楊景安涉及不法「盜賣」沉船

31	 〈海軍總司令部簽呈/代電〉，輦澡激13953號，民國36年6月14日發，《臺澎金馬區沉船及物資打撈

案七（民國36年5月-39年9月）》，檔號628.4/40104，《國軍檔案》。

32	 〈國防部稿〉，民國36年6月11日，《臺澎金馬區沉船及物資打撈案七（民國36年5月-39年9

月）》，檔號628.4/40104，《國軍檔案》。

33	 〈臺灣省澎湖縣參議會呈〉，彭參總字第228號，民國37年7月20日，《馬公港內外沉船及物資打撈

案（一）（民國37年7月-41年9月）》，檔號628.4/7132.2，《國軍檔案》。

34	 〈海軍第二軍區司令部呈〉，（44）慎靖文字第6356號，民國44年11月13日，《馬公港內外沉船及

物資打撈案》，國軍檔案總卷號00029882號，檔號628.4/7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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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資，沉船打撈工作因而被迫停工。35其後，海軍仍持續進行打撈工作，惟澎湖

縣並未參與。

至1948年7月，澎湖縣參議會議長吳泉聰及副議長郭石頭，以「查本縣民房

及公共建築遭戰時炸毀者為數不少；光復以還，本縣經濟枯竭，各項建設未復元

氣，加以來年入春以來，旱魃為虐，農收及漁益均受莫大打擊，實為數十年僅有

之饑饉，哀鴻遍野，災情至為慘重」，並以第一屆第九次大會中建議，「撥給在

本縣轄海內沉沒之一部份船隻」，由澎湖縣打撈，所得之費用，作為建設及賑災

之用。36

由於澎湖地方經費拮据，澎湖縣參議會召開會時，提案要求參與澎湖之沉船

打撈。為了獲得海軍的支持，澎湖縣長謝掙強37利用前往南京出席國民大會的機

會，接觸負責沉船打撈之海軍總部，專函請海軍總司令桂永清考量澎湖縣財政不

足，並請其強力支持參與沉船打撈的立場與要求，以挹注地方的經費。在此專函

中，謝掙強表示：

「晚家鄉澎湖緣勝戰前為日寇軍事要塞地，其破壞情況之慘重無容再贅，然

澎民依靠漁農為生，光復後，百廢待興，捕魚工具奇缺，漁業衰微不振；至農業

一途，縣轄均是旱田，今歲不作美，旱魃為災，七萬澎民咸在饑餓線上掙扎，亟

待救濟，…」38

35	 劉芳瑜，〈海軍與臺灣沉船打撈事業(1945-1972)〉，頁110-111。

36	 臺灣省澎湖縣參議會呈〉，彭參總字第228號，民國37年7月20日，《馬公港內外沉船及物資打撈案

（一）（民國37年7月-41年9月）》，檔號628.4/7132.2，《國軍檔案》。

37	 謝掙強為澎湖白沙鄉人，生於1915年，歿於1979年，享年約65歲，曾任國大代表等職。

38	 〈謝掙強信函〉，民國37年7月31日，《馬公港內外沉船及物資打撈案（一）（民國37年7月-41年9

月）》，檔號628.4/7132.2，《國軍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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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澎湖縣政府或議會的資格，與沉船打撈招商之資格有所不合，基於軍民

互助及收攬民心之考量39，澎湖縣長謝掙強的要求，還是獲得海軍方面的支持。

海軍除了就已經取得之打撈沉船部份金額提供給澎湖縣政府運用，亦同意澎湖縣

政府或議會可以申請打撈沉船，惟為避開不必要之爭執，在申請手續上，澎湖縣

政府或議會比照民間公司來辦理；在打撈船隻的選擇上，以在澎湖港外而尚無民

間公司申請之沉船為標的。因此，1949年，當澎湖縣議會申請打撈位於良文港之

日軍143號運輸艦（表一之編號18），海軍馬防處同意其承辦打撈工程。40

五、招募民間商人打撈沉船

馬公港內沉船打撈問題，由海軍主持，以委託民間公司打撈方式為主，以船

隻及船艙物資撈獲為打撈之內容。

 

（一）簽訂打撈沉船契約與展期問題

1. 簽訂打撈沉船契約

以招商來打撈沉船及物質，雙方需訂定合約（附件二），如1948年8月21

日，海軍馬公巡防處與民營茂榮鐵廠簽訂合約，打撈淺香丸沉船；同年9月14

日，雙方又訂約打撈東雲丸、寶嶺丸、海軍水船及曳船等沉船。另一家民營臺灣

伸鐵公司則於民國37年8月21日，與海軍馬公巡防處簽約打撈御月丸沉船。41

39	 例如1947年2月28日，臺灣發生「二二八事件」，澎湖雖無發生事故，惟民心之安撫亦不可以忽略。

40	 劉芳瑜，〈海軍與臺灣沉船打撈事業(1945-1972)〉，頁119-120。

41	 茂榮鐵廠之地址為高雄市鼓山區，其負責人為李天生；臺灣伸鐵公司之地址在臺北縣三重鎮，其負

責人為吳能輝。〈海軍澎湖要港司令部代電〉，固泗敏字第4271號，民國40年6月13日，《馬公港

內外沉船及物資打撈案（一）（民國37年7月-41年9月）》，檔號628.4/7132.2，《國軍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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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沉船打撈契約展期

受氣候及風浪之影響，沉船打撈工作無法順利完成，茂榮鐵廠與臺灣伸鐵公

司請求展延時間；至1951年5月，由海軍澎湖要港司令部與兩家打撈公司重訂合

約，在合約書中，載明茂榮鐵廠與臺灣伸鐵公司需於1951年12月底前，完成所

有的打撈工程。兩家承攬沉船打撈公司除了需提供保證書，作保的為南隆兩合公

司及南星運動具店，另需繳交實物保證金，為黃金20市兩。42

惟至1951年11月底，臺灣伸鐵公司曾發生爆炸事件及淺香丸沉船裝載礦沙，

不易清撈，要求海軍澎湖司令部同意展期一年。43海軍總司令部於1952年2月，

同意臺灣伸鐵公司之申請，展期至1952年風季止，增加保證金至黃金五十兩，惟

屆時如仍未完工，不可再以任何理由要求再展期，並取消打撈權，由澎湖要港司

令部另行招商打撈。44海軍澎湖要港司令部雖然以增加保證金至黃金五十兩徒然

增加臺灣伸鐵公司的負擔，希望海軍總司令部減少，但未獲後者同意；至於展期

至民國41年風季止之時間有欠具體，澎湖要港司令部希望以11月為限，則獲得支

持。45同時，在海軍總司令部的要求下，雙方另訂合約。46

由打撈公司向行政院資源委員會租用機器，如1952年10月，茂榮工廠打撈

淺香丸，即向資源委員會所屬之臺灣重機械廠租用挖泥機，操作挖泥機之人員由

臺灣重機械廠派來。47

42	 〈海軍澎湖要港司令部代電〉，固泗敏字第4271號，民國40年6月13日，《馬公港內外沉船及物資

打撈案（一）（民國37年7月-41年9月）》，檔號628.4/7132.2，《國軍檔案》。	

43	 〈海軍澎湖要港司令部代電〉，固泗驥字第8517號，民國40年12月4日，《馬公港內外沉船及物資

打撈案（一）（民國37年7月-41年9月）》，檔號628.4/7132.2，《國軍檔案》。

44	 〈海軍總司令部代電〉，芳字第1051號，民國41年2月6日，《馬公港內外沉船及物資打撈案（一）

（民國37年7月-41年9月）》，檔號628.4/7132.2，《國軍檔案》。	

45	 〈海軍澎湖要港司令部代電〉，（41）軒鎧字第1416號，民國41年2月29日，《馬公港內外沉船及

物資打撈案（一）（民國37年7月-41年9月）》，檔號628.4/7132.2，《國軍檔案》。

46	 〈二九零二部隊代電〉，（41）班瑾字第3015號，民國41年5月13日，《馬公港內外沉船及物資打

撈案（一）（民國37年7月-41年9月）》，檔號628.4/7132.2，《國軍檔案》。

47	 〈二九零二部隊代電〉，（41）班瑾字第7018號，民國41年11月3日，《馬公港內外沉船及物資打

撈案（一）（民國37年7月-41年9月）》，檔號628.4/7132.2，《國軍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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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沉船打撈工程的方法與成果

因為起重設備、海測工具及水下探勘技術之限制，打撈沉船之方法，以爆

炸船隻結構為主，再進行拆解細部。根據參與打撈淺香丸工作之蔡寶生的回憶，

首先由潛水人員對沉船體及船艙內之物資作一檢查，並由負責之打撈公司撈出物

資；其後，再安置炸藥於適當位置，等潛水人員安全上岸後，方引爆炸藥，進行

拆解，最後，沉船往往只剩下船殼。48

 
圖四：1946年

以後參與澎湖馬

公港沉船調查與

打撈之潛水人員

及其裝備

資料來源：

湯 熙 勇 翻 拍 ，

2010年6月25日

於澎湖馬公。

（感謝蔡寶生先

生同意翻拍）

負責打撈白妙號及御月號兩艘沉船之森昇打撈行，1957年8月1日，呈報打

撈工程結束49；依據海軍總司令部命令，由海軍第二軍區司令部部派潛水人員下

海勘查，證實兩艘沉船範圍內，並無廢鐵突出海底，意即對船隻航行，不會帶來

48	 	湯熙勇訪問，〈蔡寶生先訪問記錄〉（未刊稿），澎湖馬公，2010年6月25日。

49	 〈海軍第二軍區司令部電〉，5/9海收第2466號，《馬公港內外沉船及物資打撈案（一）（民國37年

7月-41年9月）》，檔號628.4/7132.2，《國軍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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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的影響，打撈工作正式完工，退還森昇打撈行所繳交之保證金。50

至1957年8月，從白妙號及御月號兩艘沉船的打撈，森昇打撈行撈獲總重量

約五噸之鐵製品，其中包括重約四噸之鐵錨兩隻及約一噸重之沉鎚二塊等。51海

軍總司令部要求海軍第二軍區司令部部予以修復利用52；1957年8月31日，經後

者檢修後，以鐵錨仍可運用，沉鎚只能當廢鐵處理。53

以阻礙航道及影響航行安全之沉船為首要打撈的對象來說，至1960年之

前，海軍共完成12艘沉船的打撈工作（表一），可說是完成了主要的工作。至於

部份沉船無法進行打撈，或因沉船方位不明，不易從事調查與打撈，或有沉船之

相關資料，受海象影響或記載有誤，因而查無沉船之蹤跡，以致於未有確切的結

果。在撈取沉船的物資方面，以廢鐵或生膠及五金等。

（三）沉船打撈及物資處理之糾紛

沉船打撈之糾紛，以民間公司無法達成海軍所要求的目標，海軍則依照雙方

合約進行解約，或取消民間公司的打撈權，或沒入民間公司所繳交之保證金等為

主。此外，前曾述及澎湖人楊景安於1946年4月，應澎湖縣政府的邀請，協助澎

湖縣政府打撈淺香丸、御月丸及南進丸等三艘沉船內之物資，因楊景安涉及非法

出售沉船物資，海軍除了暫時停止沉船打撈工作，並由馬公要塞司令部偵訊楊景

安。1946年8月間，楊景安與其子一同出海，為捕捉海螺，據其子描述，楊景安

不慎失誤掉入海中，不幸身亡。海軍因楊景安過世，其所涉及之「盜賣」沉船物

50	 〈海軍第二軍區司令部呈〉，（46）文忠武字第7264號，民國46年12月2日，《馬公港內外沉船及

物資打撈案（一）（民國37年7月-41年9月）》，檔號628.4/7132.2，《國軍檔案》。

51	 〈海軍第二軍區司令部呈〉，（46）文忠武字第4474號，民國46年7月25日，《馬公港內外沉船及

物資打撈案（一）（民國37年7月-41年9月）》，檔號628.4/7132.2，《國軍檔案》。

52	 〈海軍總司令部電〉，（46）麒師字第1403號，民國46年8月27日，《馬公港內外沉船及物資打撈

案（一）（民國37年7月-41年9月）》，檔號628.4/7132.2，《國軍檔案》。

53	 〈海軍第二軍區司令部電〉，31/8海收第2446號，《馬公港內外沉船及物資打撈案（一）（民國37

年7月-41年9月）》，檔號628.4/7132.2，《國軍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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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一案，因而終止。54

六、結論 

在澎湖海域及馬公港內從事沉船調查與打撈，以國立歷史博物館所從事之

「將軍一號」船發掘最為人所熟悉。惟從上述之論述可知，自1945年9月以後，

海軍及臺灣民間之打撈公司，參與馬公港內之沉船的打撈。在馬公港打撈的沉

船，均為日軍之沉船，為臺灣首次大規模之調查與打撈計畫，其目的以改善港口

設施及維持船隻航行安全，及獲取利潤來建設港口為主，兼及照顧澎湖縣民的工

作機會等。在建構澎湖或臺灣海域之沉船打撈或發掘史時，海軍所主導之沉船打

撈階段與時期，應是其中重要、也是無法被忽略的階段，即此一時期之沉船調查

與打撈過程，應為澎湖史整體研究的一環。由於澎湖位置較為特殊，在沉船打撈

上，海軍具有獨立的地位，而臺灣附近海域之沉船打撈，在外交部、交通部等之

參與下，使得沉船打撈所涉及之問題較為複雜，是以，本文僅為初步地嘗試，為

持續探討臺灣海域沉船調查的開始。

此一由海軍所主導之沉船的打撈，有其特殊的時代背景與目標，其與今日注

重水下文物保存的核心目標大為不同。經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資產總管

理處籌備處的規劃，結合臺灣及法國等水下考古研究人員，積極推動澎湖海域及

馬公港內之古沉船調查計畫，運用現代化的科技，例如以側掃聲納及水下磁力儀

等設備，對疑似有沉船的地點進行普遍性的調查、複查及辨識的工作，已有具體

的沉船位置發現，再度證明了澎湖具有發展沉船發掘與水下考古之實質潛力。海

軍的作法與觀念，當然與教育部及文化建設委員會等主導水下文化資產之發掘工

54	 楊景安涉及「盜賣」沉船物資一案，受限於相關資料，無法再進一步地分析。劉芳瑜，〈海軍與臺

灣沉船打撈事業(1945-1972)〉，頁1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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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有所不同。

值得注意的，由於海軍所採取之沉船打撈方法，並未完成「清除」掉所有的

日本沉船，仍有沉船的殘骸留在海床，經過歲月的掩埋，或被沙石所覆蓋，無人

聞問。是以，透過現代話科技的水下探勘，也許有機會發掘1945年或更早時期的

沉船。此外，1946年以後，參與澎湖馬公港沉船調查與打撈之潛水人員的潛水

裝備，也已經收藏於澎湖文化局內，如能以沉船及相關水下文物為焦點，進而結

合其他相關之船隻模型等，據以發展為博物館展覽之一部份，對澎湖海洋史之研

究，具有實質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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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海軍臺澎區專員公署獎勵人民密報前日海軍沉溺物資艦艇處理辦法

第一條 海軍臺澎區專員公署，（以下簡稱本署）為獎勵人民密報，前日海軍沉

溺物資艦艇等，特定本辦法處理之。

第二條 台澎沿岸各港口之前日本海軍沉溺物資艦艇，據密報確實後，則由本署

酌情予與打撈。

第三條 凡密報申請打撈者，應將所發現沉品種類、數量、打撈計畫等，詳細填

具調查表，經本署審查後，發給准許證，始能開始工作。

第四條 奉准打撈者，應覓具殷實舖保，如在打撈期間有矇蔽犯‥事，保證人須

負全責賠償本署一切損失。

第五條 關於一切打撈事宜，本署認為必要時得請當地機關會同處理之。

第六條 所撈獲之沉品，如有不屬本軍之用或為前日海軍徵用者，則按照敵產處

理條例辦理。

第七條 所撈獲之沉品，得依下列各項獎勵之。

(1) 如屬本軍艦艇，除打撈費外，得按台省獎勵撈船辦法，以其全部費

用百分之五獎勵之。

(2) 已撈起之艦艇如本軍認為不堪使用經奉核准標售時承撈者有優先之

權利。

(3) 打撈物資得按其作業之難易給予實物或代金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

二十其打撈費應自行負擔惟撈獲軍火彈藥等應全部呈繳由本署折合

價款依上述標準獎勵之。

第八條 對於撈獲艦艇如其中藏有物資應悉數報繳本署處理。

第九條 前項撈獲之沉品由本署隨時報請海總部處置。

第十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臨時增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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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打撈沉船辦法

一條：打撈沿江、沿海戰時沉船事宜，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本辦法所未規定

者，依其他有關法令辦理。

二條：打撈沉船，以在抗戰時期，因戰事沉沒之船隻為限，由交通部組織打撈沉

船委員會辦理，交各區航政局執行之。

三條：江海沉船打撈委員會，由交通部、財政部、經濟部、外交部及海軍總司令

部各派代表一人組織之，以交通部代表為主任委員；其組織規程另訂之。

四條：打撈沉沒船隻，原係敵偽所有者，由打撈商申請打撈之，經公告後無人申

請者，由航政局招商承辦。

五條：前條船隻，經打撈商申請打撈而撈獲者，歸該商人所有，但軍艦槍砲及其

他軍品，應獻與政府，由政府付還打撈費用，并酌給獎金，但以不超打撈

費百分之二十為限。

六條：各航政局，招商打撈時，所需費用由交通部呈經核定，由國庫撥發撈起船

隻，縣政府所有，除軍艦軍品，應交國防部外，其餘船隻作價交招商局修

理使用或標賣，全部收入解繳國庫。

七條：沉沒船隻，以係本國人或盟國人所有者，由航政局公告，于限定期內由原

所有人打撈，逾限不打撈者，淂由打撈商申請打撈或招商打撈。

八條：沉沒船隻，准打撈商申請打撈者，應予航政局公告期限內，自由申請打

撈，由航政局核定之，同一船隻，有二打撈商以上申請時，得准申請在先

者打撈之。前項經核定之打撈商，應於規定期限內，實行打撈，逾限不打

撈者，其核准失其效力。

九條：本國人或盟國人所有之沉沒船隻，于公告限期屆滿，必由打撈商撈起者，

關於打撈費及報酬之給付，依民法及海商法之規定。

十條：本辦法至公佈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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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沉船打撈合約

立合約人__________（以下簡稱甲方）__________（以下簡稱乙方）茲由

乙方________與甲方________于民國卅七年八月廿一日訂立合約，承撈馬公港

本軍淺香丸沉船；又於同年九月十四日訂立合約，承撈同區本軍東雲丸、寶嶺

丸、海軍水船、海軍曳船等沉船，由____乙方____於卅七年八月廿一日立約，

承撈御月丸沉船。除海軍水船、海軍曳船已打撈完畢外，關於淺香丸、御月丸、

東雲丸、寶嶺丸等四沉船，乙方因馬公港多風影響打撈作業，及工程艱鉅，故無

法如期完工，呈懇准予再度展期。經甲方呈奉海軍總司令部（41）丑刪演遠字第

（0463）號代電核准展期；惟東雲丸、寶嶺丸兩沉船，因奉總司令部（41）午

微哲佛字第（1919）號代電，核于現在該兩沉船區域，因軍事需要停止打撈，經

洽乙方同意放棄打撈未竟之東雲丸及寶嶺丸兩沉船，茲重訂合約如次：

一、 乙方所承撈淺香丸、御月丸兩沉船之打撈未了之工程，一律期限展期至民

國四十一年十二月底止，該項沉船不論沙面、沙底部份，必須澈底清除，

不淂遺留致礙及航道，並影響將來清港工作；否則乙方及保證人應共同擔

負該項清除之一切費用。

二、 甲方為體恤乙方停止打撈東雲丸、寶嶺丸，准將該兩沉船已炸好未撈起之

鐵板，限在本年九月五日以前，由乙方撈起，惟應以該項鐵板業已整個脫

離船體可以起吊為限，如乙方利用起撈機會，擅行繼續炸解，甲方淂取消

本約所有打撈權，並沒收其保證金。

三、 東雲丸、寶嶺丸兩沉船，如將來需要續撈時，可優先給予乙方承撈。

四、 本合約生效後，乙方原繳保證金新台幣參萬肆仟玖佰捌拾柒元伍角（合黃

金五十市兩之折價），因停撈東雲丸、寶嶺丸兩沉船，經洽雙方同意甲

方退還乙方保證金新台幣陸仟玖佰玖拾柒元伍角（合黃金壹拾市兩之折

價），本約保證金定為新台幣貳萬柒仟玖佰玖拾元（合黃金肆拾市兩之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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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作為第一項有關清除一切費用之保證；乙方如能按照合約依期清

除，經甲方派人潛水勘驗認可後，即將該項保證金全數退回（其所淂之利

息乙方願讓與甲方作辛勤人員之獎金免予發還）；如不能照約依期撈清，

甲方即行沒收其保證金，並取銷乙方之打撈權，同時免除乙方及保證人關

於第一項清除費用之責任，乙方不淂再以任何理由申請展限。

五、 乙方自重訂合約後，應即施工，並應絕對遵守行政院頒行打撈沉船規則第

十三條及第十五條之規定，不淂將打撈權轉讓他人，或借故拖延，或施工

後無故停止，違者除取消其打撈權，並沒收其保證金外，並移請吊銷其打

撈執照。

六、 乙方在施工期間，如必須在本港設立辦事處或員工宿舍者，應先商由甲方

指定地點自行搭蓋，並派負責人常住該處照料一切；在施工進行期間，乙

方無論發生任何不幸事件，除自行處理善後外，其有影響本軍因而所受一

切損失，概由乙方負責賠償。

七、 乙方在施工進行期間，所有員工食宿等管理事項，應絕對遵守本港之規

則，並應先將員工之姓名、年齡、籍貫及身分證之字號，與半寸相片等，

別冊呈核，以備隨時檢查；如員工發生有關觸犯本軍嚴禁事項，須聽候本

軍軍法懲辦。

八、 所撈獲之沉船船殼、機器應歸乙方，至沉船內之物資，除武器彈藥等軍用

品，應悉數呈繳，暨已有規定者，仍應照規定處理外，其餘由甲方擬定分

配辦法，呈請海軍總司令部核准辦理。

九、 經撈獲之沉船，如必須脫離原地解體者，須由甲方指定地點後，方可施工

解體；因解體須施用炸藥時，亦須遵照甲方規定辦理。

十、 乙方所需工程上一切材料工具等，概自行負責供給，倘缺乏起重船、拖船

及駁船等吊運船隻時，在不妨礙本軍工作原則下，可援照本軍與各撈商所

訂租借合約辦理，但應商由經管單位同意租借使用，如在租用期間，本軍

有所需用時，淂立即收回，不能藉辭工具缺乏延宕工程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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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乙方應於開工前，將工程預先進度表，及該船體現況，按照比例尺度繪具

圖說，向甲方呈報核備；開工之後，亦應將工作進度，於每月終，按時繪

列圖表二份，向甲方具報，以憑存轉（每月撈鐵數量炸鐵數量運鐵數量切

應明白填載以備稽核），甲方淂隨時派員會同乙方潛水檢查工作進度是否

與所報進度相符。

十二、 乙方用以爆炸沉船之炸藥雷管，須存置甲方指定之場所，使用時須按規定

數量提取，倘有剩餘，亦須隨時存庫，不淂留置辦事處所，或員工宿舍，

並須依照甲方所規定之表報格式，逐日填報炸藥雷管消耗數量，以資稽

核；全部工程完畢後，如有剩餘雷管、炸藥，為防止非法使用，應報甲

方，聽憑甲方指示處置，乙方不淂轉讓他人，或先行移動。

十三、 乙方使用炸藥，應以慎重從事，並遵照甲方所訂撈商使用炸藥管理辦法處

理；因炸藥保管使用不慎，致發生爆炸或其他不幸事件，而損害甲方一切

權益時，乙方應負全責賠償。

十四、 乙方應覓具銀行一家或殷實商號兩家擔保，以符規定，但該保證商號須由

甲方認可後方能生效。

十五、 乙方自願放棄法律上之先訴抗辯權。

十六、 本合約一式三份，除甲乙雙方各執一份，另一份呈海軍總司令部。

十七、 本合約自雙方簽名蓋章（並會保後）之日起生效。

十八、本合約生效之日起原訂合約即行作廢。 

　　　　　　　　　　立合約人：甲方_____________

　　　　　　　　　　　　　　　乙方_____________

中　華　民　國　　四十一　　年　　十　　月　　十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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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澎湖海域沉船之調查與打撈

發表人：湯熙勇

評論人：何傳坤

評論內容：

最近這三年以來，文建會委託水域所作澎湖海域的水下考古的調查，我多半

都是參加他們的報告、審查，審查報告的時候也學了很多，另外也利用此機會在

學校裡開了水下考古這門課，剛剛讀了湯教授的論文後我們發現，讀歷史學的和

水下考古學的好像有一點點差別，湯教授提了一個概念：沉船歷史學裡頭還有一

個概念，就是沉船打撈史。

湯教授上星期到北京參加一個研討會，主題是人跟船的關係，意思就是說，

你雖然打撈了沉船，但是別忘了沉船後面有其他的，屬於文化的因素；這部份蠻

重要的。

為什麼我叫水下考古學，而不叫沉船考古學，因為水下考古學包括的範圍

比較大，除了有沉船以外，還有其他在陸上，只要在水下，包括在湖下，這些一

直都包涵在裡面，所以範圍比較廣。當然水下考古學裡面也包括沉船考古學，所

以有時候沉船考古學也算是水下考古學的一部份，不是全部，這部份的概念需要

釐清，湯教授提的這些，從檔案裡整理的資料相當的重要。至少他提供了一些資

料，知道了沉船大概在哪裡，可是你要真正找到沉船的點，這就要經過科學的水

下考古學來做，這是二部份。

歷史文獻提供了二十一艘船的經緯度還有其他的資料，對現在正在從事澎湖

海域調查工作，是相當的重要。在資料裡，二十一艘在馬公港裡就有五艘，前幾

天他們在馬公搜了以後沒找到，這就好像變成歷史文獻或外面的口述所講的資料

跟水下考古學去找卻找不到，二類資料上不知道哪裡出了問題，既然有這五艘的

話，那麼馬公港那邊可能就還有希望。

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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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教授所講的大半都是二次世界大戰後，美軍所炸掉的船沉在馬公港和其

他的地方，我們現在有這些資料，而水下考古學家的便是要下海找到它，但問

題是，現在台灣的水下考古學家所作的一方面是用高科技儀器去探測，這三年

來，他們在敏感區探測的訊號較特別的有108處，真正可以辨識的只有14艘船，

現在真正在精探的只有二艘船，這二艘船在這二篇論文中都提出來，一艘叫”一

世”，我們的考古學家不敢講，其實這艘船真正的名字應該叫”松島號”，另外

一個叫”維利號”，但現在這二艘看起來好像不一定，這就變成了史學家他們覺

得文獻上的資料有這個，但考古學家潛水下去了以後，在判讀上面，二方面有點

意見，這問題一方面是歷史文獻的資料，而另一方面考古學家要看到實物，一個

要看到沉船，另一個要看到沉船裡面的文物，這是很重要的。

這些資料我覺的相當的好，但假使你要了解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或是更早的明

清時間的沉船的話，在未來我們希望這部份資料能找到更多，其實現在的水下考

古學家，他們做的工作裡面，好像已經有清代的沉船，我們在外面事實上已聽說

在這個澎湖海域已有四百多艘的沉船在裡面，為什麼沉船那麼難找，外面的說法

也很多，湯教授有些資料可以提供給我們作參考。

現在一聽到”打撈”這二個字,我們考古學家心裡就毛毛的，因為”打撈”

這二個字，為了清港而炸掉，所以把他打撈起來，對考古學家來說，在陸上發掘

跟在水下打撈是完全一樣的，所以所有的文物要遵守”世界水下遺產公約”第一

條，所有的文物要”原地保存”，中國大陸手腳很快，去年就把南海一號撈出來

了，你就知道這中間有很大的差別。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將來你要作”

探測”，不可以用破壞性的技術去做。這部份令我們很困擾，因為考古學家在發

掘時要拍照，要紀錄，你想要知道船艙裡有什麼東西的時候，可能就要有破壞性

的行為要產生了，剛剛我們看到湯教授的文章裡有提到打撈的公約裡要用炸彈，

看到這個我們很怕現場的大概都會破壞掉。未來有兩樣東西是考古學家是要去留

意的，一個是炸掉後的船，一個是自己沉下去的船在水下怎麼去辨識的問題，這

個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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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教授的文章還提到打撈公約的同意書，台灣的水下資產保護條例還沒有通

過，未來這部份可以提供我們參考。還有在澎湖，還好，這次博奕條款還沒有通

過，我想我們以後要多去考慮，多關心水下文化資產，因為全世界現在最熱門的

都是水下文化資產，這部份資產未來如何去利用，這也跟文建會這次舉辦這活動

有關係。未來所有水下沉船都找到，並且發掘的話，也有問題存在，第一個是沒

辦法出水，第二個是怎麼去定級，這些問題現在就產生很大很大的困擾海域內除

了船以外，還有炸下來的飛機，還有這些船怎麼去保存？

湯老師這個資料提出來後，對正要進行下一個三年的計劃來講是很重要的資

料。

與會者發問

一、林先生：

楊教授說死了二百零七，傷了二百多人。我所知道的日本時候的澎湖廳，昭

和七年（1932年）的澎湖視廳，就是我們的《澎湖統計要覽》的122頁，寫123

人，跟楊教授的差了一個人，這是沒什麼關係，但是歷史要真實，因為軍人死後

是供奉在靖國神社，所以差這一人是差在什麼地方？在民國七十五年，有一位日

本人”山浦”，日本東京的總編輯，拿行政院新聞局的公文來找縣長歐堅壯，他

臨時拜託我來招待山浦，當時山浦就是來這裡寫軍艦”松島”，為了這個原因，

我帶山浦到風櫃去看，也給他很多照片，而他也帶了很多消息給我，日本在遊艇

沉了後死了十二個人，日本人還為此寫了一首歌，這首歌至今還在日本傳頌，那

件事就是在馬公發生，希望二位教授能為澎湖寫一本能夠廣召遊客的專刊，藉此

振興澎湖的經濟。謝謝！

二、高老師：

楊教授剛講到的生存者，就我所知道的應該是小林幸之助。

三、鄭教授：

就我所知”松島”的軍艦應該是在法國西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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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央研究院考古計劃專任助理：

想請教楊教授，有沒有比較明確一點的”松島”號概略的沉船的位置？因就

我所知，這條船目前因所剩不多，因為經過當時日本明治42年，以及當時五德會

都有參與打撈拆解的工作，所以不知道有沒有進一步比較仔細的位置？第二個，

像剛剛湯老師的資料，各位手上的有關光復後日治時期的沉船，這上面都有點

位，我知道，在澎湖地區許多家打撈公司，這速度都很快，所以各位都是文化資

產的保護者，盡量不要…我知道還有很多船隻都還沒有拆解過，而拆解的速度實

在非常快。

湯老師回應：

主持人提到馬公港口的沉船清除似乎很乾淨，是沒有錯，這些船全部撈起，

但這些船是不是全部的船，這還需要仰賴臧先生的團隊實際的調查。也許在港外

還有蠻多的船，按照當時的技術可能還有無法打撈完畢的，甚至於當時還把從日

本接收過來的打撈器具使用在這些場合。我知道主持人有學生曾經針對打撈業做

研究，但畢竟那些檔案蠻多的，可能還有一些需要增加的空間，可能不是碩士論

文就能夠含括全部的，尤其是我們的研究方向是不太一樣的。我也尊重我的評論

人的建議，不要用「打撈」，而用「發掘」的文字來表達，比較會有文化的水

平。可是事實上當時都用「打撈」，如果我們現在把它改變的話，就有點用現

在的觀念來看那時候，在歷史書寫上可能也要先做一個敘說。今天讓我感到有一

點惋惜的地方是，本來是想要來聽取各位的意見，讓我能有更進一步來探討這一

段曾經參與過海軍或民間打撈業的人，因為口述訪問是尋找沉船很重要的一個因

素，比方說我在東沙島這邊做研究的時候，曾有一位船長知道哪邊有船而且是清

代的船，但就是不願透漏經緯度，也許是交情還不夠。目前這一段也只能仰賴國

防部的檔案作進一步的探討。我已經把經緯度慢慢寫出來了，日後我會注意，我

先提供一部分，其他相關的部分我就做一保留，也許對研究會有直接的幫助。


